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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

年龄符合，灵活就业人员即可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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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8月6日讯(记者

汪泷) 孤寡老人家里遇到困难

了怎么办？社区里的公共设施

坏了找谁修？这些看似并不起

眼的“小事儿”，却在济宁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开展中被

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日前，济宁

市正式启动了“有事找帮办，圆

梦微心愿”活动。活动将在社

区、村明确“帮办员”，通过组织

协调帮助居民实现“微心愿”。

济宁市委宣传部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专班负责人介绍

说，社区、村“帮办员”将发挥

“承上启下”的作用，联系协调

志愿服务活动的对接和开展。

一方面是志愿服务活动的“联

络员”、“信息员”，负责协调志

愿服务组织进村入户为群众服

务，汇总群众意见建议并及时

向志愿服务组织反馈；另一方

面，是要化身为群众的“代言

人”、“贴心人”，负责广泛收集

并提报群众心愿，帮助群众解

决困难、实现心愿、“点单”志愿

服务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

云平台1 . 13版本成功升级，各

社区、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管理员可通过云平台注册成为

志愿者，并授权为“帮办员”。接

下来，全市各级“帮办员”可以

引导发动群众在云平台注册并

在“心愿墙”栏目中录入心愿。

随后各级文明办将对征集上来

的“微心愿”进行核查、评估及

评选，并于8月下旬对征集到的

“微心愿”集中予以实现。

“其中，评选出的‘微心愿’

将在云平台和各级媒体上发

布，组织志愿服务组织或个人

认领、实现。”该负责人介绍，另

一种方式则是对未入选但已在

云平台录入的心愿，由各县市

区文明办组织本地志愿服务组

织认领、实现。

据了解，此次公益活动对

心愿也进行了分类，包括物品

帮扶类，涵盖学习用品、图书报

刊、生活用品等；生活服务类则

涵盖了家庭保洁、维修检查、理

发、义诊等；知识培训类则涵盖

了理论宣讲、科普讲座、健康讲

座、农技培训、创业指导等。

“我们将把‘帮办员’作为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厘米’的

一项有效措施，未来还将把活

动持续开展起来，争取打造成

为济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的又一品牌活动。”该负责人表

示，参与此次活动的帮办员不

仅能够获得云平台的积分奖

励，可以在济宁礼遇一体机兑

换相应的礼品，并且积极参与

活动认领并完成群众心愿的志

愿组织或个人，还将被予以表

彰。

即日起，群众就可以下载

济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

APP或关注微信小程序，在“心

愿墙”栏目中自行提交心愿，也

可以进入本县市区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云平台进行填写。

本报济宁8月6日讯(记者

于伟 通讯员 桂洋 ) 即日

起，《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实施，在缴存范围、缴存基

数、办理时限等方面做出规定，

尤其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

存门槛，满足年龄要求即可缴

存公积金。

《办法》适用于济宁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管理，

包括总则，缴存登记、账户设

立、变更与注销，缴存，账户转

移、集中封存，灵活就业人员

缴存，网上缴存，监督管理，附

则八章内容，共计三十三条具

体细则。

“去年已陆续发布了住房

公积金贷款、提取的政策，这次

更加明确了缴存有关的政策，

相比之前，在一些方面做了调

整，但整体变化不大。”济宁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政策变化，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降低灵活就

业人员缴存门槛，二是扩大了

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

“灵活就业人员，比如个

体工商户及自由职业者等，年

满18周岁且男性未满60周岁、

女性未满55周岁的个体工商

户、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

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工作人员表示，原来的政策对

营业执照及资格证书有要求，

新政策只规定了年龄，这极大

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

门槛。

在缴存范围上，扩大住房

公积金缴存范围，将在本市就

业的港澳台同胞、获得在中国

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纳入了

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

此外，《办法》还明确了新

参加工作及调入两种情况的职

工公积金起缴情况。新参加工

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

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当

月工资总额。新调入的职工从

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

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总

额。

同时，加大了对违法违规

行为的惩戒。对单位不依法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

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

金账户设立手续，逾期不缴或

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等行为，根

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规

定予以处理。对于违规办理缴

存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明确了

惩戒措施。

对市民比较关注的缴存

基数及比例，此次政策没有变

动，对办理时限及要求，做出

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

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

资。最高不应高于本市统计部

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3倍，最低不应低于

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月最

低工资标准。

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均不应高于1 2%且

不应低于5%。同一单位职工

的缴存比例应当一致，单位

缴存比例和职工缴存比例应

当一致。

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基

数按照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

收入核定，并应当符合本市规

定范围，缴存比例按照本市职

工缴存比例的双倍执行，在规

定范围内自行选择。

《办法》对办理住房公积

金缴存登记、账户设立或转

移、变更或注销登记、封存等

各项业务的办理时限进行明

确。比如，职工个人缴存的住

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

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单位应当

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5

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

代扣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

到公积金中心专户，由公积金

中心计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

金账户。

家门口有了“帮办员”
咱济宁群众的“微心愿”可以实现了

缴存比例为5%-12%，同一单位职工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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